
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六五网”）的独立董

事，经过认真审议，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独立相关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市三六五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通过

定向融资工具融资提供担保事项的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市三六五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自 2016 年 6 月

底成立以来，运营情况良好，截至 2016 年末已实现盈利，今年也保持良好增长

态势，为了下一步扩大业务规模，该公司拟与江苏小微企业融资产品交易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合作通过定向融资工具融资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1 年。

公司作为其控股股东拟为该控股公司本次融资提供担保。我们经审核有关资料认

为：该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贷款的逾期率、不良率等均在可控范围内，公

司对其有控制权，且风控体系健全，不存在重大风险因素。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有利于扩大金融业务规模，创造更多收益，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这是公司首

次提供担保，不存在累积担保金额较大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南京市三六五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次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2、关于公司终止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的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是基于客观环

境变化作出的慎重决定，且有关草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计划草案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终止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草案）。 

独立董事：林雷、郝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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